
香港公司离岸经营如何做账报税

产品名称 香港公司离岸经营如何做账报税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宝龙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南路彩福大厦汇福阁
12G（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632781701 18320856665

产品详情

香港公司条例规定：无论公司是否盈利，是否收入来自于香港，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过往一年的经营状
况，香港公司在成立18个月后会收到第一份利得税申报表，税务局发出税表之日起3个月内必须将过往经
营成果向税务局申报，新公司第一次税务申报的会计期间可长达18个月，之后则以12个月为一个会计期
间，企业可以自行处理账务，但须由香港持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本地有股
本的私人公司须每年向公司注册处处长提交一份具指明格式的周年申报表，公司及其gaoji人员均有责任
和义务遵守及遵从《公司条例》有关提交文件的规定。所有新成立的法团公司，须在实际开业后的一个
月内书面通知局长其业务的数据，包括业务名称、业务描述及业务性质、业务地址和开业日期。公司可
来信或填妥表格IRBR200作通知。另一方面，公司不需要就以下公司数据的变更另行通知局长：任何人士
如未有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办理事项，可被判罚款最高$5,000及入狱一年。

1. 利得税

任何人士，包括法团、合伙业务、受托人或团体，在香港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而从该行业、专业或业
务获得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应评税利润（售卖资本资产所得的利润除外)，均须纳税。征税对象并无
居港人士或非居港人士的分别。因此，居港人士得自海外的利润可毋须在香港纳税；反过来说，非居港
人士如赚取于香港产生的利润，则须纳税。至于业务是否在香港经营及利润是否得自香港的问题，主要
是根据事实而定，但所采用的原则可参考在香港法庭及英国枢密院判决的税务案件。于海外产生的利润
，即使将款项汇回香港，亦毋须纳税。

如任何人士出售楼宇或物业是属于营利计划的一部分，则该人士会被视为经营一项「业务」，并须就任
何赚取的利润纳税。

香港公司条例规定：无论公司是否盈利，是否收入来自于香港，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过往一年的经营状
况，香港公司在成立18个月后会收到第一份利得税申报表，税务局发出税表之日起3个月内必须将过往经
营成果向税务局申报，新公司第一次税务申报的会计期间可长达18个月，之后则以12个月为一个会计期
间。

薪俸税



从任何职位(如董事)或受雇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和退休金，且有关入息是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须征
收薪俸税，薪俸税依据该课税年度的应课税入息实额采用累进税率计算，或以入息净额以标准税率计算
，两者取较低的税款额征收。

此外，香港是采用地域来源原则，向在香港经营任何行业、专业或业务所得的利润征税，即只有在香港
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才须予以征收利得税。

简而言之，任何人在香港营商，但其利润是从香港以外的地方所获得，则不须在香港就有关利润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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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缴税条件

根据香港法律，判断一个实体是否需要在港缴纳利得税，要看其是否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在香港经营业务；

从经营该业务中取得利润；

利润来源于香港。

关于利润来源于香港的标准，在确定各类别利润来源地时，有如下一般性的规定：

提供服务的利润来源，为提供服务的地方；

从事某项活动（如制造货物）的利润来源，为执行该活动或制造程序的地方；

出租物业的利润来源，为物业所在地；

贷款所得利润来源，为借出款项的地方；

买卖证券或期货的利润来源，为买卖合约生效的地方。

香港税务制度有利于任何国际人士（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到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并以离岸经营方式进行
所有合法的国际性贸易及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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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最新审计报税政策

根据香港税务局的最新通知，自2023年4月1日开始，所有香港公司下来的利得税表，必须连同审计报告
一起递交给税务局，不可以只是利得税表零申报递交！

此项调整意味着：

香港2023 年4 月1 号开始所有利得税表，必须连同审计报告一并提交，再不能像以前提交税表零申报。

即使香港公司要零申报，也需要做没有营运的审计报告。

如果标记无运营的香港公司需要注销，需出具无营运审计报告，或者申请为“不活动公司”才能够提交
申请注销。



如果客户多年一直没有开业，没有经营，没有开账户，那么要补多年无运营审计报告一起递交税务局，
多份无运营审计报告一起办理，有些年份可以问一下会计师是否可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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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离岸豁免

香港公司离岸豁免是指香港税局同意公司所赚取的利润是离岸所得，豁免对其利得税款的征收。由于香
港公司采用的是属地原则征税，只对来自于香港的利润所得才需缴纳利得税，而来自于香港之外的利润
，可以向税局申请“离岸收入”，豁免缴纳利得税。

如果您的香港公司在香港没有实体办公室，也没有在香港聘请员工；没有香港的客户和供应商，不在香
港洽谈业务和签署合同；货物也没有运到香港，没有发生报关，公司属于离岸经营。在符合这些条件的
情况下，建议公司在第一次做账审计时申请离岸豁免，这样申请成功的概率远大于后期再申请。

离岸豁免如果申请成功，则无需缴纳利得税，能节省税务支出，降低营运成本及增加公司投资能力。但
是，申请最终结果以税局评估而定，没有100%保证。如申请不成功，仍需缴纳利得税。

如果香港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没有变化，离岸豁免一般申请一次即可，不需要每年都申请。

首次申请成功后，税局会默认公司离岸经营，但也会不定期复查。根据我们处理过的案件经验，短的2-3
年复查一次，长的可能10年都没有复查，具体根据税局什么时候给公司下发信函为准。

香港公司如果经营业务发生改变，则需要主动向税局说明情况，税局会要求香港公司重新提供资料，重
新评估公司是否还满足离岸豁免的条件。

根据全球最低税率政策，香港公司在做离岸豁免申请的时候，除了要符合离岸豁免申请条件，还要有在
别的国家/地区已经纳税了的证明，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做离岸豁免申请，否则，可能会被税局追责等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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